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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黃穎琦女士：  
 
 

《 2012年印花稅 (修訂 )條例草案》  
 
 
  閣下 2013年 2月 8日的來函收悉。法律事務部察悉政府當局

曾就《 2012年印花稅 (修訂 )條例草案》擬議第 63A條與《基本法》

第七十三 (三 )條的關係進行分析。  
 
  擬議第 63A條的作用是訂明根據該條文刊登的公告將屬

於附屬法例，須在《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34條所指明的限

期內，經立法會以 "先訂立後審議 "的程序處理。至於擬議第 63A條

所載有關額外印花稅及買家印花稅的調整機制，請閣下就下列事

宜提供進一步意見    
 

(a) 根據第 1章第 28(3)條，附屬法例在其刊登當日開始時

實施，除非有條文規定該附屬法例須在另一日生效。

若財政司司長藉在憲報刊登公告 ("原公告 ")修訂額外

印花稅及／或買家印花稅的稅率 ("新稅率 ")，而立法

會其後根據第 1章第 34條調低新稅率，已根據原公告

訂明的較高稅率繳付稅款者會否獲得退款？若會，當

局就退還稅款在法津上會作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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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閣下諒必察悉，部分其他條例載有明訂條文，清楚列

明附屬法例在立法會完成審議工作之前不得實施。

(隨函附上《法例發布條例》 (第 614章 )(第 18條 )及
《進出口條例》(第 60 章 )(第 31(4)條 )的相關條文，方便

閣下參考 )。為改善在 (a)段所述的情況出現時的退款

制度 (如有的話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在條例草案中明

文規定，在立法會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有關附

屬法例的限期屆滿之前，額外印花稅及／或買家印花

稅的新稅率不會生效？  
 
(c)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訂明，財政司司長就額外印花稅及

買家印花稅的稅率所作的修訂，須經立法會以 "先審

議後訂立 "的程序 (即立法會藉決議的方式 )處理，而不

是按條例草案現時所訂的先訂立後審議程序處理，令

立法會的審議工作更具彈性？  
 
  謹請閣下在 2013年 4月 12日前以中、英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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